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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相关权益产品在中国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长春金

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经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叶

制药” ）的全资附属公司———Luye� Pharma� Switzerland� AG（以下简称“绿叶瑞士” ）

授予取得了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在中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口、销售、推广、营销

与使用授权产品的独家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永久商业化权利。 该事项已由公司于2021

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推进。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21年12月23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取得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产品相关权益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10）。

授权产品为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单日贴（金斯明?）和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各

包括两个规格4.6mg/24小时和9.5mg/24小时，适应症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其中， 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单日贴是目前唯一通过FDA批准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贴

剂产品，其原研为瑞士诺华制药的艾斯能?，本次合作中所涉及的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单日贴

（金斯明?）， 是国内首个按一致性评价审评要求批准上市的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单日贴产

品。

同时，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是绿叶制药自主研发的改良型新药，为每周经皮肤

给药两次的贴剂产品，具有更低的使用频率，能够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减轻照顾者的照

料负担。该产品已于2021年5月获得欧盟多国上市许可资格，于2021年9月获得英国上市批

准，并于2020年9月在中国获批进行临床试验。

2022年4月12日，金赛药业接到绿叶制药通知，其开发的中枢神经治疗领域产品利斯

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的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用于治疗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本次获批受理的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 是目前市场上已有的利斯的明贴剂

（单日贴）剂型的改良贴剂，该产品及其制剂工艺已获得多项国际专利。相比市售的利斯的

明透皮贴剂（单日贴）在减少给药频率、简化用药管理的同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患者用

药依从性。

本次合作授权产品的进展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且该多日贴产品目前尚

处于研发阶段，上市前还需经历国内临床试验（或有）、注册审评等阶段，最终能否成功在

国内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

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2022年04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634

交易代码

前端交易代码：000634

后端交易代码：00063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04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天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03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23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84,391,520.5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16,878,304.1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3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04月14日

除息日 2022年04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04月1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再投资基金份额的计算基

准为2022年04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2022年04月18日起

投资者可以办理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等业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或以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权益登记日2022年04月14日申请设置的分红方式对

当次分红无效）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

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

咨询。

3.4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

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4月13日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4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沪港深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732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22年4月19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22年4月1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4月19日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1年岁末及2022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2022年4月15

日（星期五）至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不提供港股通服务，届时本基金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2022年4月19日（星期二）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节假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

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的业务安

排。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咨询相关情

况。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QDII）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4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环球行业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08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根据基金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22年4月19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22年4月1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4月19日

注：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为香港交易所、纽约交易所及伦敦交易所休市（耶稣受难日），2022年4月

18日（星期一）为香港交易所及伦敦交易所休市（复活节），本基金于上述日期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于2022年4月19日（星期二）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节假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

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的业务安

排。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咨询相关情

况。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关于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4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沪港深基本面LOF

场内简称：基本面100LOF

基金主代码 1664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浦银安盛

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4月15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根据《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

同》、《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相

关规定，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

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

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

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 鉴于2022年4月15日至2022年4月18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2022年4月15

日起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并于2022年4月19日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3）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 APP；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５４３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０１．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０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０５．１５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的

８．１３％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３％

，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

１８５．６３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９２．７３２０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２４％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８８．７５

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７６％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４８１．４８２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清研环境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清研环境”股票

６８８．７５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４７２

，

７１６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６１

，

４２９

，

８８３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２２

，

８５９

，

７６６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２２８５９７６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１９．０３９２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９６．３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６．４３２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５２．２４％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８５．０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７．７６％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２９１０９９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８３．７３７６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康生物”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542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022,172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04%，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77,828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6,477,828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0%；网上发行数量为8,500,0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9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44,977,828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2.53元/股，药康生物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药康生物” A股8,500,000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4月14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发行价格

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

户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4月14日 （T+2日）16:00前到

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6个月。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

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投资者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233,076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31,984,70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657520%。配号总

数为63,969,410，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3,969,40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

762.9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498,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979,828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1.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98,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6381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3日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嘉戎技术”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2]49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913.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8.39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安信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安信资管嘉戎技术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资管计划” ） 和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发展基

金” ）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10.653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10%。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1.946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3.2462万股，约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0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99.10万股，约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94%。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502.3462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嘉戎技术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嘉戎技术” 股

票699.1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

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

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发展基金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

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此外，发展基金

承诺，限售期结束后一年内，其减持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获配数量的30%。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

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977,26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8,646,099,500

股， 配号总数为117,292,199个， 配售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11729219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388.7998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500.50万股）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1,302.7462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2.06%，约占本次总发

行数量的44.7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99.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47.94%， 约占本次总发行数量41.18%。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04548983%，有效申购倍数为4,888.80456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32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银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0,0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约为5.5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发

行人授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

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299,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6.28%（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超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及时足额缴纳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23,981.4810万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

47.69%，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1.47%；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6,018.519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7,018.5190万股，约

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1.33%， 约占超额配售

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5.43%；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

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28.67%；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78,000.0000万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4.57%。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10.80元/股。

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

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协商

确定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39,000.00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的15.00%。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中国海油” A股股票78,000.00万股（含超额配售部分）。

一、网上申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166,806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323,809,066,000股， 配号总数为323,809,066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323,

809,065。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本次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23,981.481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6,018.519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7,018.5190万

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的初始发行

股份数量为260,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

总股数将扩大至299,000.00万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启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机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39,000.00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

启动前、 超额配售启用后，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8,000.00万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24088269%。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15.1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

拨后无锁定期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按照超额配售前、扣除设定限

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的10%，即将60,256.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36,761.7190万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1,028.2692万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5,733.4498万

股。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38,256.8000万股（含超额配售部分）。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中签率为0.42697013%（含超额配售部分），有效申购倍数为234.21倍（含超额配售部分）。

四、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